关于开展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根据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的相关规定，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已满，为进一步完善学术委员会组织体系，更好地发挥学术委员会在专业建设、学术评价、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现开展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委员构成与人员分配
1、按照《章程》规定，学术委员会设委员7人以上，25人以下。按照上一届委员构成与责任分工，拟定新一届委员人数为19人，委员人选由各系推荐1-2人，其他部门推荐1人。
2、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1人。主任委员由院长兼任，副主任委员由院长提名，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。
二、委员任职条件
1、政治素质好，为人正直，学风端正，原则性强，关注学院事业发展并愿意承担学术委员会工作；
2、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，治学严谨，熟悉所在专业学术状况和国内外学术动态，具有一定的学术成果；
3、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4、身体健康，能够正常履行学术委员会委员职责；
5、在达到学院规定的退休年龄前能够完成一届（3年）学术委员会工作。
三、选拔程序
1、依照委员选拔条件，根据民主、公开、自愿原则， 采取个人申报、部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，由本人填写申请表，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，经所在部门研究确定推荐人选，报规划与科研处审核；
2、规划与科研处根据《章程》规定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核通过后，报院务会研究审定，确认委员名单并进行公示；
3、公布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，颁发聘书；
4、召开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，选举产生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。
四、具体要求
1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充分认识学术委员会作为学院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，作好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提名、推荐和审核工作，保证工作有序、顺利开展。 
2、要从学院发展、职称与专业结构、老中青年龄结构等角度确定委员推荐人选，保证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学术水平及代表性。
3、各部门于9月18日前将《学术委员会委员申请表》纸质版（1份）及电子版（发送至QQ176869334）报规划与科研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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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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